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工作室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
	申请人工号
	

	所属科研团队
	
	团队负责人
	

	现办公地点
	
	意向教授工
作室地点
	

	申请人签字
	

	团队负责人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团队负责人所在系室意见：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填表说明：
1. 仅有正高级职称人员可以申请。 
2. 意向教授工作室地点仅作参考，最终办公地点以学院分配为准。
3. 学院安排的教授工作室，办公面积按照实际占用计算，实际占用的办公面积未达到学校标准的，剩余面积补充到其所在科研团队。
4. 教授教师办公面积标准：18平米/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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